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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政策总览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保险合同准则转换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事项的公告（来源

于：国家税务总局）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来源

于：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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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闻总览

1、税务部门曝光 4起偷逃“两高一资”货物出口应征税案件（来源于：国家税务

总局办公厅）

2、税收数据显示：我国数实融合发展态势良好（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保险合同准则转换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事

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15 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现就企业

在执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保险合同》（财会〔2020〕20 号，以下

简称《保险合同准则》）过程中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事项明确如下：

一、对于《保险合同准则》首次执行年度为 2025 年度及之前年度的企业，

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统一自 2026 年度起以《保险合同准则》为基础，按

照企业所得税现行规定作纳税调整并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企业首次执行《保险合同准则》产生的留存收益累积影响数，按税前金额

计入 2026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或自 2026 年度起分五个年度均匀计入各年度应

纳税所得额。两种方法可自主选择，一经选择不得更改。

首次执行年度至 2025 年度期间，企业执行《保险合同准则》为基础计算的

应纳税所得额与已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差额，计入 2026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或自 2026 年度起分五个年度均匀计入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两种方法可自主选

择，但应与前款选择的方法一致，一经选择不得更改。

二、对于 2026 年度及以后年度为首次执行年度的企业，在计算缴纳企业所

得税时，自首次执行年度起以《保险合同准则》为基础，按照企业所得税现行

规定作纳税调整并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企业因执行《保险合同准则》产生的留存收益累积影响数，按税前金额计

入首次执行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或自首次执行年度起分五个年度均匀计入各年

度应纳税所得额。两种方法可自主选择，一经选择不得更改。

三、现行政策规定的纳税调整事项，除有特殊规定外，可在事项发生当年

一次性纳税调整，不再在以后年度重复调整。

现行政策规定的税收优惠事项，除有特殊规定外，可在事项发生当年一次

性享受优惠，不再在以后年度重复享受。

政策关注要点

公告针对执行新保险

合同准则的保险公司，明确

准则转换过程中涉及的企

业所得税衔接处理规则，核

心目标是协调会计处理与

税务处理的差异，降低企业

准则转换的税务合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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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告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执行本公告的企业不再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114 号）第

三条中关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5 年 12 月 22 日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3650/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365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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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有关事

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16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现就广告费和业务

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业发

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准予

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二、对签订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分摊协议（以下简称分摊协议）的关联企

业，其中一方发生的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税前扣除限额比例内的广告

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可以在本企业扣除，也可以将其中的部分或全部按照分摊

协议归集至另一方扣除。另一方在计算本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限额时，可将按照上述办法归集至本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不计算在内。

三、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扣除。

四、本公告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执行。《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3 号）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5 年 12 月 22 日

政策关注要点

本公告自2026年1月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止执行。《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

费支出税前扣除有关事项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 2020 年第 43 号）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166/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166/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166/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166/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09/c5193018/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166/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16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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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湖北宜昌、河北邯郸、福建福州、广东佛山等地税务部门曝光 4起依法查处的

偷逃“两高一资”货物出口应征税案件。分别是：

一、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法查处合源（湖北）纳米技术产业有限公司隐

匿出口应征税货物收入偷税案件。经查，该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出口天然硫酸钡和沉淀硫酸钡

等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两高一资”）应征税货物，通过隐匿收入、未按规定申报等方式，

少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 1608.60 万元。2025 年 5 月，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税务局第三稽

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并处罚

款共计 2380.0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并加收滞纳金。目前，涉案税费款已追缴入库。

二、国家税务总局邯郸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邯郸市丛台区群帮耐火材料厂隐匿出口应征

税货物收入偷税案件。经查，该公司 2021 年至 2022 年出口煤焦油沥青等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

性（“两高一资”）应征税货物，通过隐匿收入、未按规定申报等方式，少缴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等税费 328.08 万元。2025 年 3 月，国家税务总局邯郸市税务局稽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550.91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

三、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法查处福州晋安区德乐加乐贸易有限公司拒不

申报出口货物应征税偷税案件。经查，该公司 2021 年出口金属硅、镁锭、花岗岩等高耗能、高

污染和资源性（“两高一资”）应征税货物，未按规定申报、缴纳出口环节相关税费，经主管税

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少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 202.37 万元。2024 年 6 月，国家

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并处罚款共计 402.28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并加收滞纳金。目前，因纳税

人存在未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税款等情形，该案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办。

四、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查处佛山海中金进出口有限公司虚假申报出

口应征税货物收入偷税案件。经查，该公司 2021 年至 2022 年出口不锈钢板等高耗能、高污染和

资源性（“两高一资”）应征税货物，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等税费 64.88 万元。2024 年 6 月，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125.24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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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曝光 4 起偷逃“两高一资”货物出口应征税案件



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商品在出口环节应按规定缴纳相关税费。各相关经营主体通过隐匿收

入、虚假申报、拒不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属于税收征管法规定的偷税行为，将被依法依规予以

查处。广大经营主体应以案为鉴，坚守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继续落实落细各项税费

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费服务，完善“两高一资”等出口应征税货物税收监管，维护规范有序的

外贸市场秩序，进一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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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

深度融合制度，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

五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税务

部门依托增值税发票等税收大数据持续对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情况进行跟踪分析。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数实融合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数字产业化水平明显提升，产业数字化

投入力度较大，数据要素驱动效应持续显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数字产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明显快于全国企业总体增速。其中，智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及设备

制造等智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10.9%；以 AI 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

技术应用为主的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特别是互联网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

务同比分别增长 16.1%和 15.2%。

——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反映制造业数

字化投入情况的全国制造业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11.2%。其中，汽车制造、通用设备

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装备制造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25.5%、

19.7%和 13.3%。

——数据要素驱动新业态蓬勃发展。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数字要素驱动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3%。其中，涵盖网络货运、外卖配送、网约车等生产生活新业态的互联网

平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2%；涵盖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在内的互联网零售、供应链管理服务

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9%和 24.7%。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税收大数据直观印证了数实融合的发展成

效。数字产业化提速、产业数字化加快、新业态蓬勃发展三者协同发力，为实体经济注入数字动

能，数据要素彰显我国经济转型韧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落实落细支持科技创新的税费

优惠政策，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注入税动力，稳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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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数据显示：我国数实融合发展态势良好


